
 

114-116 年度新北市托嬰中心評鑑指標說明會問題回覆 114/03/04 

二、托育活動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2-1-2 

通風、光

線與現場

清潔 

 

1.通風良好。 Q:請問教室測光超過 1000LUX，請有建議處理方式嗎?還是可

否在不影響的情況下拆除一座燈座以達到不超過 1000LUX

呢? 

A:可以運用遮光處理、或如上述減少燈管等方式，只要維持

在建議照度區間即可。 

 

Q:指標中以現場測光為主，是否就不需再以紙本呈現？ 

A:沒有要求紙本。 

 

Q:請問評委所帶的照度計與機構的照度計數值不同時，如何

處理? 

A:委員帶去中心前會先彼此修正，原則上差距不大，若有數

值不同時會請委員依現場情況判斷。 

 

Q:說明 2-3睡眠時光線是多少 Lux? 

A:2-3的說明是光線「不直射」嬰兒眼睛。 

 

Q:睡眠區光線：中午班上全部小孩都入睡，老師如果要寫日

誌，需要燈光，能開教室內的暖黃燈嗎？還是使用桌上檯

燈？ 

A:方便托育人員所需及兼顧嬰幼兒睡眠，建議用小檯燈。 

2.光線充足，並能依

嬰幼兒需要調整。 

3.睡眠區、用餐區、清

潔區環境設備清

潔。 

2-1-4 

情境佈置 

 

1.符合嬰幼兒視線範

圍。 
Q:情境指的是提供在活動室的相片、圖片、嬰幼兒作品、佈

置等。上面細項是每項每次都要有還是看情況有其中幾項

就可以。 

A:看情況，適當即可。除情境佈置之外，提供嬰幼兒觀看的

相片、圖片、嬰幼兒作品等至少有一種。 

 

2.配合嬰幼兒發展更

換情境。 

3.教玩具擺放方式方

便嬰幼兒自行選擇

使用。 

2-2-1 

睡眠區 

 

1.設施與設備適合現

有嬰幼兒發展。 
Q:如中心的睡墊是有床包也有定期清洗，還需要請家長帶墊

被墊在孩子躺的地方嗎? 

A:由中心自行決定。 

 

Q:床、床墊、床包...是每一個 小孩都要以上三樣嗎? 

2.友善托育人員使

用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A:不是，說明是舉例。 

 

Q: 家長自備床墊，上被和下被，是否可以呢? 

A: 只要適合發展，均可。 

 

Q:請問睡眠區友善托育人員使用，睡眠區使用每個孩子一張

床墊放置木地板上，這可以嗎？ 

A:可以。 

2-2-2 

用餐區 

 

1.設施與設備適合現

有嬰幼兒發展。 
Q:靠背椅+哺乳墊是否可行? 

A:能取代「扶手」的物品，能讓嬰幼兒喝奶時上半身高於 45

度的抱姿，均可。 

 

Q:友善托育人員的扶手靠背的餵奶椅，以前說可用月亮枕取

代有扶手的餵奶椅，今年也可以嗎? 

A: 可以，請讓嬰幼兒喝奶時上半身高於 45度的抱姿。 

 

Q:友善托育員使用，若中心有準備，但托育員堅持不肯放在

教室使用，該尊重托育員的需求還是要依評鑑指標堅持放

置？ 

A:替托育人員準備著適合的成人座椅或坐墊，並請說明此舉

為托育人員健康設想的用意。 

2.友善托育人員使

用。 

2-3-1 

睡眠 

 

1. 1歲以下嬰兒應仰

睡。 
Q:早起的孩子可以在一旁安靜地玩，但其他孩子在睡覺，教

室的燈是關的，請問在一旁玩，光線可能會不足這樣可以

嗎? 

A:請適度運用遮光處理，兼顧睡眠的嬰幼兒及活動的嬰幼

兒。 

 

Q:1歲以下能側睡嗎? 

A:須採仰睡。 

 

Q:午休時孩子一直想起來玩，老師手輕放在孩子身上便能快

速入睡，這樣也算是強迫入睡嗎？ 

A:不算。 

 

Q:安撫巾真的不能輕蓋嗎？因為我們有孩子一拿下來就起

來，很困擾。 

2.滿足嬰幼兒睡眠時

間的個別需求。 

3.能尊重嬰幼兒在入

睡、甦醒過程的個

別化需求，提供彈

性協助、不強迫。 

4.睡眠照護安全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A:看著的時候可以，幼兒睡著時拿下。 

2-3-2 

用餐 

 

1.依發展需求，以合

宜 方 式 進 食 ( 餵

食)。 

Q:用餐避免等待與集體動作在托育現場是有困難的，畢竟不

是 1 對 1 的狀態。能否清楚界定等待的時間及集體的人

數？不要用模擬兩可的文字讓評委自行界定，造成托育現

場的困擾。 

A:避免集體等待常見在洗手、換尿布及用餐前，托育人員可

採協同合作的方式，如此可順應孩子的節奏與需求。沒有

要求嬰幼兒在作息中沒有等待的狀態發生，而是要避免為

了配合托育人員照護的方便，忽略了嬰幼兒個別的需求，

而經常發生嬰幼兒集體等待的情形。 

 

Q:指標中提到避免集體動作的意思是指？ 

A:配合老師的指令，一起上廁所、一起等待用餐，此種以方

便成人需求的方式，稱為集體動作。 

 

Q:幼兒用餐前一定要到洗手檯洗手嗎？還是可以用噴酒精

替代？ 

A:符合發展的方式，要洗手，養成良好的清潔習慣。 

 

Q:供餐時間偏早，是因為幼兒在家早餐的時間(有清晨 5 點

6點的時間點)真的很早，如果孩子餓了不是就要順應滿足

進食的需求嗎? 

A:早用餐的嬰幼兒餓了，需要提供、滿足需求，但不會是讓

全體嬰幼兒一起提早供餐。 

 

Q:想問一下托育人員在備餐時是一定要戴口罩備餐?還有餵

食時托育人員也需要戴口罩餵食嗎? 

A:備餐時需要配戴口罩，餵食時沒有規範。 

 

Q:用餐前等待洗手時有帶活動或手指搖時，是可以的嗎? 

A:未造成等待、集體動作等情形，均可。如果集體等待時間

長，而只是透過帶手指謠等打發時間，也會視為集體等待。

避免集體等待的作法可參考上方回答。 

 

2.依嬰兒需求安排哺

餵奶時間。 

3.依嬰幼兒需求安排

供餐時間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Q:等待用餐時間可以共讀繪本或帶活動嗎?由於沒有集體的

活動，容易造成用餐或非用餐孩子分心! 

A:未造成等待、集體動作等情形，均可。如果共讀繪本或帶

活動是當下嬰幼兒有興趣有參與的可以，如果只是作為打

發時間，嬰幼兒也顯得不耐煩，則視為集體等待。 

 

Q:不可集體用餐的意思是，我們不能設定用餐時間，而是等

孩子餓了各自去吃嗎？那如果有些孩子 11 點就餓了，有

些孩子下午 3點才餓，我們也是隨時要準備餐點嗎？ 

A:中心需要設定用餐時間，若有嬰幼兒很早用早餐，為符合

個別需求，會早一些供他午餐，但不會全部嬰幼兒都 10:30

用午餐。 

2-3-3 

清潔 

 

1.符合換尿布衛生原

則。 
Q:113 年有提到幼兒換尿布使用尿布墊有規定要每日帶回? 

目前還有規定嗎?如果不使用幼兒個人尿布墊可以嗎? 

A:沒有一定要用個人尿布墊，如有使用，需要每日帶回更換。 

 

Q:請問如果是如廁練習,不是換尿布,一次帶 3-4位孩子一起

到廁所等待是可以嗎? 

A:這 3-4 位嬰幼兒，有的如廁、有的坐椅子上練習穿/脫褲

子，準備如廁或練習自理，是可以的。 

 

Q:(不宜集體帶孩子等著換尿布)，想詢問同一個換尿布的空

間可否同時一個如廁幼兒、一個尿布台上老師換尿布? 

A:可以。 

 

Q:若托育人員協作能將等待時間控制在 5-10 分鐘是可以的

嗎？收完玩具後一個一個洗手並坐到座位上，至老師將餐

食拿到孩子面前孩子僅需等待 5分鐘左右。 

A:在托育人員協同合作下合理等待的時間是可接受的。 

 

Q:地板換尿布，是否需要鋪地墊？ 

A:換尿布會有一個範圍，通常是以公共尿布墊或尿布檯檯面

大小，也是利於事後清潔消毒的範圍。如果在地板換尿布，

一定會使用個人尿布墊、或公共尿布墊，不會讓嬰幼兒屁

股直接接觸地板，同時事後須清潔消毒該範圍。 

 

2.更換尿布過程中，

應依嬰幼兒個別狀

況，保持執行的彈

性與尊重。 

3.備有加蓋式放置尿

布的垃圾桶並每日

清除垃圾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Q:在地板上更換尿布，除了鋪尿布墊，還需要一個軟墊在下

面嗎? 

A:不用。但更換尿布的地板位置請固定在某個區域。 

 

Q:請問友善托育人員，讓幼兒可以站著換尿布可以嗎? 

A:換穿學習褲的嬰幼兒，可以站著、在固定區域更換。 

 

Q:孩子已在如廁訓練前期穿拉拉褲，在小便換尿布時還需要

擦拭屁股這個步驟嗎？ 

A:會教導女童擦拭陰部，男童不用。 

 

Q:換尿布原則，噴酒精不用洗手， 水神可以嗎? 

A: 換尿布第一件事和最後一件事都是洗手，過程中可以噴

酒精取代洗手，不可以用酒精以外的消毒方式。 

 

Q:在換尿布的衛生原則上，想請問認可的清潔消毒場地的消

毒的用品為何？僅酒精是可以的？使用次氯酸可以嗎？

若是酒精噴灑後，是否也需要用擦手紙擦拭呢？ 

A:請用酒精消毒。使用酒精後再擦拭，另建議靜置 15 秒再

擦拭(下一輪評鑑會要求)。 

 

Q:換尿布原則，剛剛老師是說尿尿可以噴酒精不用洗手，所

以是指都可以這樣嗎? 

A:換尿布前和換尿布後一定要洗手，其餘鼓勵洗手、也可以

用酒精消毒，若換到小孩大便時，換完即時洗手，再換下

一位幼兒。 

 

Q:換尿布原則老師是帶拋棄式手套呢?我們是換一個丟一個

(手套)，換下一位小孩時那還要手部噴酒精嗎? 

A:戴手套是增加防護，不能取代手部清潔。 

 

Q:加蓋式垃圾桶放置尿布垃圾，請問能使用搖擺式的垃圾桶

蓋嗎? 

A:只要有蓋即可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2-4-2 

多元與適

量 

 

1.每一活動室內有三

類(含)以上不同屬

性的教玩具。 

Q:數量 3倍是教玩具含圖書嗎? 

A:指各個遊戲區，圖書區看圖書的量，其他遊戲區看教玩具

的量。 

 

Q:遊戲區的教玩具數量，那如果是大肌肉區域如何叫足夠？ 

A:活動室內如有常設性的大肌肉區域，托育人員可計算每項

設施 1至數人使用，達該區使用人數 3倍的設施量。 

 

Q:一歲孩子的遊戲區分成靜態和動態，是指靜態和動態都要

有使用人數的三倍嗎? 

A:一歲以上嬰幼兒活動的各遊戲區域，都需要使用人數的三

倍。 

 

Q:該區嬰幼兒使用人數之三倍，假設圖書區設置 6人，繪本

需要準備 18 本，如小孩超過 6 人一同進去圖書區，這樣

可以嗎? 

A:依所述圖畫書的量，最多 6人同時進入圖書區。 

 

Q:若教室有十位小孩，同一類教具櫃就要有 30樣教具嗎? 

A:要看各遊戲區托育人員分別規劃最多幾位嬰幼兒進入使

用，該區教玩具量為規畫使用人數的 3倍量。 

 

Q:需達該區使用人數 3倍，所以需要像幼兒園的學習區操作

限制進入人數？若為幼兒自發性選擇，該如何界定數量是

否足夠？（如設定 6人，但非常態性的同時有 7個孩子感

興趣進入） 

A:此評鑑細項關切的是各學習區規畫提供教玩具圖書的數

量，以該區規畫提供人數的三倍以上數量為原則，至於實

際使用時，超過規畫的嬰幼兒人數，可適當引導但不須勉

強。 

2.各遊戲區教玩具

(圖書)數量至少達

到該區嬰幼兒使用

人數之三倍。 

2-4-3 

適合發展

與能力 

 

1.粗大動作類。 Q:請問 1-2歲幼兒適用 3-1還是 3-2的標準? 

A:1-2歲幼兒適用 2-1精細動作玩具。 

 

Q:想請問樂器是否歸為藝術類？ 

2.精細動作與生活自

理類。 

3.感官探索與認知操

作類。 

4.語言發展類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5.藝術與扮演遊戲

類。 
A:適合嬰幼兒的樂器種類很多，提供嬰幼兒自行觸摸、拍、

敲打，可視為感官類；托育人員引導較大嬰幼兒的樂器活動，

可視為藝術類。 
6.積木與組合建構

類。 

2-4-4 

維護管理 

 

1.每日清洗並備有紀

錄。 
Q:每周更換完幾件玩具，並留下紀錄，請問從何時開始實施

紀錄?因去年評鑑無此項目無法補資料。 

A:從說明會之後。 

 

Q:教玩具更換以適時(如每周更換幾件)為宜,請問一定要每

周更換嗎?每周更換孩子可能還不熟悉就要更換?可以每

月更換嗎? 

A:需要時適時更換，整間活動室，一週換兩至三種教具即可。 

 

Q:教玩具的數量定義？一本書，就算一樣？請問 1歲以下的

孩子有規定數量嗎？ 

A:圖書區一本書算一樣。1 歲以下的孩子也是適時更換教玩

具。 

 

Q:更換教玩具的部分，借用教玩具的時候都會在財產清冊上

登記，可以用這個佐證嗎？ 

A:適時更換教玩具有佐證資料即可。 

 

Q:在今年評鑑指標出後才更改更換玩具的時間是可以的

嗎？ 

A:可以。 

 

Q:教玩具更換改每週更換，以前舊指標會看每學期更換教具

櫃內布置的佐證資料，所以自 114年就不會再看每學期的

變更資料文件了對嗎?但此指標是 114 年開始說要每週換

的，所以 112-113年都還是每學期更換的紀錄，評鑑時不

溯及既往嗎? 

A:2-4-4-2從 114年 3月開始。 

 

Q:教玩具更換在托育日誌紀錄能用勾選式紀錄嗎?怎麼紀錄

才能符合指標? 

A:勾選式需要有教玩具清單，實務上會有困難。有更換教玩

具的當天，在托育日誌上記錄即可。例如:托育日誌 3/6紀

2.適時更換教玩具，

並備有紀錄。 

 

★11403 之後有資料

即可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錄「創作區收蓋印台，更換成黏土」，或新提供某某教玩具

即可。 

 

Q:維護管理不看紙本，以現場乾淨度為主是嗎？ 

A:是的。 

 

Q:適時更換教玩具，更換紀錄可以怎麼書寫。 

A:例如:托育日誌 3/6紀錄「創作區的蓋印台，更換成黏土」，

3/7「組合建構區收雪花片，更換成磁鐵積木」，或新提供

某某教玩具。 

2-5-1 

活動規劃

與執行 

 

1.對 1 歲以上嬰幼兒

提供學習生活自理

的機會。 

Q:評鑑細項增加每周提供"美感"活動，由於之前沒有納入，

是否能從 114年 3月開始呢? 

A:例如學習區的美勞區、建構區這些讓嬰幼兒主動的探索遊

戲，或整體性的主題、節慶活動經驗，都具有很棒的美感

經驗，並不一定要特別帶領嬰幼兒美感的活動。 

 

Q:不外聘才藝教師，若為志工不支薪可以嗎？ 

A:可以的，因為志工不是才藝老師。 

 

Q:請問查閱活動執行紀錄是指要再做一個執行紀錄表單? 

提供發下相關資訊（分離焦慮的說明文章）在幼兒入托時

提供給家長知悉了解，這部分能列入「2-6-2.1」的評鑑指

標內嗎？還是一定要另外給才計分？ 

A:查閱活動執行紀錄，指的是「托育日誌」。相關資訊（分離

焦慮的說明文章）在幼兒入托時提供給家長知悉了解，這

部分可以列入「2-6-2.1」。 

2.每日提供符合不同

月齡嬰幼兒發展的

大肌肉活動經驗。 

3.每週提供嬰幼兒各

領域的活動經驗。 

4.托育活動執行適合

發展、能力與興趣。 

5.活動型態多元。 

2-5-2 

作息安排 

 

1.每日作息安排能和

緩、不急促，提供充

裕的轉換時間。 

Q:作息安排請不要用某標準來看，建議訪談托育人員時給予

友善的建議就好。配合孩子的彈性。 

A:會觀察現場或訪談托育人員。 

 

2.依嬰幼兒需求彈性

調整。 

2-5-3 

共讀圖畫

書 

 

1.每天與嬰幼兒共讀

一本以上的圖畫書

並有紀錄。 

Q:小團體要 10 位嬰幼兒以下，若是幼兒在活動過程中也想

加入，自行加入活動，這樣可以嗎？ 

A:自發性超過 10 位嬰幼兒，是沒有問題的，但盡量掌握在

人數內。 

 

2.視嬰幼兒發展、能

力與興趣，實施一

對一或小團體共

讀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Q: 2:10的教室裡，共讀前的說明或說故事是 10個人一起，

這樣可以嗎? 

A:可以。 

 

Q:大寶班 15人，能全部一起進行繪本共讀嗎? 

A:請分組，每組不超過 10位嬰幼兒。 

 

Q:共讀限制 10 位嬰幼兒以下，若為孩子自發性的參與，仍

要拒絕嗎？ 

A:自發性的可以，但盡量掌握在人數內。 

 

Q:不外聘才藝教師 但有故事媽媽不行嗎? 

A:可以的，因為故事媽媽不是才藝老師。 

2-6-1 

尊重嬰幼

兒的互動 

 

1.托育人員能對嬰幼

兒示範或引導正向

人際互動方式。 

Q:如果托育人員的特質嗓門就是很大,無法要求溫柔的話,

有建議方式可以解決嗎? 

A:請幫助托育人員覺察自己音量，練習在活動室中降低音

量。 

 

 

2.托育人員以簡單明

確且音量適中的口

語與嬰幼兒溝通。 

3.托育人員以溫柔正

向及和緩的動作、

語氣與嬰幼兒互

動。 

4.托育人員能對嬰幼

兒的情緒與需求，

配合微笑、語言與

肢體動作加以回

應。 

5.托育人員能適時的

摟抱或撫拍嬰幼

兒。 

2-6-2 

關照情緒 

 

1.提供家長有關嬰幼

兒情緒適應相關資

訊。 

Q:關照情緒。提供家長分離焦慮資料是有一份就可以了嗎？

大部分的分離焦慮還要安撫家長的擔憂，是否可以看聯絡

簿內容？ 

A:提供家長分離焦慮的佐證資料至少一份。聯絡本能佐證有

提供資料，即可看聯絡本。 

2.適當處理嬰幼兒與

父母分離情緒。 

2-7-2 

親師溝通 

 

1.設有多樣交流管

道。 
Q:親師溝通的多樣管道是有其中一個方法就可以了嗎？ 

A:多樣，指的是至少 3樣。 

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Q:多樣交流管道，如：布告欄、通知單、電子通訊軟體等這

些項目都要呈現評鑑時或是有其中項目就可以。 

A:至少 3樣。 

2-7-3 

親職教育 

 

1.家長參與。 Q:以中心自辦活動為主。親職活動要以自辦在中心場地為

主，那例如舉辦親子旅遊或聚餐就不算嗎?? 

A:以中心自辦活動為主，沒有規定場地限於中心。所以，親

子旅遊算一種家長參與。 

 

Q:親職講座與親師座談會辦在同一天，可以嗎? 

A:同一天辦理的活動，算一項家長參與。順帶一提，不同年

齡層辦理親師座談，如分散在不同天，也算一項家長參與。 

2.提供家長正確且多

樣化的親職資訊。 

3.針對嬰幼兒的特殊

議題提供個別親職

輔導。 

4.協助及教導家長重

視嬰幼兒的健康維

護。 

2-8-1 

托育團隊 

 

1.托育人員間能充分

交流、協同合作，共

同建立照顧好每位

嬰幼兒的默契。 

Q:協同關係不要產生主觀意識，並且反對看監視器為由，請

尊重機構。 

A:依據「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」

第 7條及 111年 6月 21日中央托嬰中心聯繫會報主席

裁示，主管機關基於職權，托嬰中心負責人有配合提供攝

錄影音資料之義務。 

 

Q:午休看顧輪流，需要表格呈現嗎? 

A:就先以評鑑說明現場觀察為主，本細項重點在於協同合

作，午休看顧輪流如有表單紀錄，相信對於落實工作會有

幫助。 

2-8-2 

嬰幼兒的

基本照護 

 

1.嬰幼兒的基本照護

是由 1~2 位固定的

托育人員來負責。 

Q:固定托育人員，班級內超過 2位老師，電子聯絡簿日記可

同一天由一位老師撰寫，輪流分工嗎？ 

A:主帶托育人員撰寫聯絡本，是因為主要照顧者清楚嬰幼兒

當日的情形。集中由一位托育人員撰寫，可能無法如主要

照顧者清楚嬰幼兒的情形。 

 

Q:固定 1~2位托育人員，由於班級內有固定 4位托育人員，

中心皆採取協同照護，這樣有符合嗎？ 

A:每位托育人員需要有各自主責照顧的嬰幼兒，就符合。 

2-8-3 

友善的工

作環境 

 

1.活動室內有配合照

顧者操作高度的設

備或家俱。 

Q:友善托育是以老師為主，教室中老師覺得不需成人桌椅，

那一定需要準備嗎? 

A75:一定要準備。 

Q:若是教室原空間規劃無適合放成人桌椅的空間，可以如何

解決? 

2.有獨立門、鎖的成

人廁所(含親子廁

所)。 



 

評鑑指標 評鑑細項 回覆 

A:可運用活動式桌子，平時收納在邊角處(請同時留意安

全)，撰寫資料時取出使用。 

其他 QQ1:加分項目中,補助托育人員進修專科以上的進修費用,是否可以加入行政人員,

因為加入行政人員進行專科相關科系之進修,對於中心的托育品質可以提升,也

可以增加中心的托育人員。 

AA1:可以。 

 

QQ2:加分題 6個月以上，特殊生身心障礙生，由於幼兒一些狀態是大概 2-3歲比較

明確與接受醫院評估，如果照顧過程中，在幼生畢業前或剛畢業跟家長互動，家

長也願意帶就醫，家長也願意提供相關資料，不知道是否能從優納入此加分選項

呢? 

AA2:以知悉時間算起，指家長帶去早療評估、3 歲前後確認是特殊兒後，中心取得

相關證明為主，有超過 6個月收托事實。 

 
 


